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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9

农村生活污水治理
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预算单位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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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资金来源和额度

根据省级财政预算安排，省财政安排第二批省农污资金安排

30.96亿元，因涉及资金清算收回 0.96亿元，合计 30亿元。

（二）资金分配方式

根据 2024-2025年全省建设任务总量，对两年资金安排总额

80亿元进行整体测算，按照每个县（市、区）各模式新建治理

自然村数、各治理模式村均支持标准等比例安排。

（三）主要用途和扶持对象

支持粤东西北地区 12个地市、肇庆市、惠州市和江门市的

台山、开平、恩平、鹤山市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。

（四）绩效目标

截至 2024年底前，资金执行率达 100%，使用管理无重大违

规违纪问题。不少于 16000 个自然村新增完成治理，全省 2024

年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在 75%以上，新建设施合格率≥90%。

项目区农民满意度≥90%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

第二批省农污资金有力有效支持 2024年省民生实事农村生

活污水治理任务。截至 2024年底，全省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率

为 79.3%，较 2023年底提高 14.6个百分点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

率在全国排名第七，较 2023年底提高 1位，顺利完成 2024年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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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十件民生实事规定任务，超额完成国家“十四五”下达我省

相关目标。自评绩效目标总体完成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省级下达资金绩效目标 5项，按指标完成 5项，其中年度新

增完成治理自然村 22121个，超额完成年度下达 16000个目标；

新建设施合格率≥90%；资金执行率 100%。全省 2024年自然村

生活污水治理率 79.30%，超额完成年度下达≥75%的目标值；

项目区农民满意度≥90%。

（三）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

1.产出指标

一是“截至 2024年底前，资金执行率达 100%，使用管理无

重大违规违纪问题”。目前，第二批省农污资金全部注入运营国

企，资金执行率达 100%。自评完成指标值。

二是“不少于 15000个自然村新增完成治理”。根据经省政

府同意的《关于 2024年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评估结果的通

报》，2024年全省新增完成治理自然村共 22121个。自评超额完

成指标值。

三是“新建设施合格率≥90%”。根据《关于 2024年广东省

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评估结果的通报》，认定完成新建治理的自然

村有关设施质量均满足要求。自评完成指标值。

2.效益指标

一是“全省 2024年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在 75%以上”。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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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关于 2024 年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评估结果的通报》，

2024年全省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79.3%，为全省农村人

居环境持续提升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。自评超额

完成指标值。

二是“项目区农民满意度≥90%”。经省实地评估抽查，项

目区农民对治理成效评价较高，满意度≥90%。自评完成指标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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